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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普陀区甘陵小区一号地块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房票奖

励的适用，充分保障被征收人户、公有房屋承租人户的合法权益，依

据《普陀区甘陵小区一号地块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等，结

合甘陵小区一号地块房屋征收补偿实际情况，制定房票奖励办法如下： 

一、总则  

    （一）适用范围 

本次《普陀区甘陵小区一号地块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

第七条第四款中涉及房票奖励问题的适用本办法。 

（二）房票奖励定义 

本办法所称的房票奖励，是指被征收人户、公有房屋承租人户在

规定时间内购买普陀区住宅产权房的（不包括商住两用房及使用权

房），凭所购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可享受按被征收居住房屋建筑面积

确定的购房奖励的奖励政策。     

二、房票奖励适用规则 

（一）房票奖励适用对象 

    在本次甘陵小区一号地块签约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，协

议生效后，在规定期限内搬离、腾空被征收房屋并办理完毕交房手续，

选择货币补偿且不购买本地块产权调换房屋的被征收人户、公有房屋

承租人户。 

（二）适用期限及范围 

房票奖励中所适用的购房主体包括以下人员（以下合称“购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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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”）： 

1.被征收人； 

2.公有房屋承租人； 

3.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； 

4.被征收房屋的户籍在册人员； 

5.经评审认定符合居住困难户条件的人员； 

6.其他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确定的合同主体。 

购房人需符合本市限购及其他购房政策条件，购房税收政策按照

本市现有的相关政策执行。 

购房人应当自甘陵小区一号地块签约期限截止次日起 12 个月内

购买普陀区住宅产权房的（不包括商住两用房及使用权房），并签订

商品房预售合同/商品房出售合同/房地产买卖合同（存量房、二手房）。 

另，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《关于房屋征收不

得实施相关行为的公告》次日（即 2025 年 10 月 1日）至甘陵小区一

号地块签约期限截止期间内购房人签订以上合同的亦可适用房票奖

励。 

（三）房票奖励享受限制 

同一套新购房屋在本次甘陵小区一号地块房票奖励政策中仅能

申领一次房票奖励。 

如购买多套房屋的，被征收人户、公有房屋承租人户仅限享受一

次房票奖励，房票奖励金额按被征收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计算，不重复

享受。 

逾期未购买房屋的，被征收人户、公有房屋承租人户将不再享受

本次房票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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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房票奖励申请与发放 

（一）申请条件 

在房票奖励有效期限内购买符合条件的房屋并办妥不动产权证

书后，应当在核发不动产权证书后的 3个月内，由被征收人、公有房

屋承租人向征收实施单位申请房票奖励结算。逾期不申请的，视为放

弃房票奖励，相关责任由被征收人户、公有房屋承租人户自行承担。 

（二）申请材料 

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向征收实施单位提交房票奖励申请时，

需提供： 

1.所购买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、商品房出售合同、房地产买卖

合同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 

2.所购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（原件及复印件） 

3.所购买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（原件） 

4.购房人身份证明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 

5.指定购房人确认书（原件）； 

6.购房人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购房主体认定的相关证明文

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。 

（三）房票奖励发放 

征收实施单位收到材料并提交审核通过后，将房票奖励进行发放，

具体房票奖励标准参照《普陀区甘陵小区一号地块旧城区改建房屋征

收补偿方案》第七条第四款。 

四、责任追究 

被征收人户、公有房屋承租人户及其他相关人员严禁通过提供虚

假购房材料、虚构购房行为、与第三方恶意串通等方式虚假购房套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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骗取房票奖励。若发现上述人员存在虚假购房套现等行为，给国家、

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如行为涉嫌违法犯罪

的，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相关政府部门要严格执行征收安置相关政策，对弄虚作假，或者

擅自突破政策标准、拒不执行相关规定的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

责任。 

五、附则 

如有未尽事宜，由本地块的房屋征收评议监督小组审议决定。具

体规定适用问题，由房屋征收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

2025 年 12 月 18 日 

 


